吉林市行政执法委托规定

（2025年7月10日吉林市人民政府令第247号公布）

第一条  为了规范行政执法委托行为，提高行政执法效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执法委托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行政执法委托，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将其行政执法职权委托符合法定条件的其他行政机关或者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行使的行为。
第四条  行政机关确因工作需要，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依据本规定实施行政执法委托。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实施的综合行政执法不得进行委托。
第五条  受委托行政机关或者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下简称受委托方）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条件。
拟实施行政执法委托的行政机关（以下简称委托方），应当对受委托方是否具备履行相应职责的条件进行论证。论证通过后，应当邀请同级司法行政部门、机构编制部门和受委托方对委托事项的合法性、必要性、受委托方的承接能力等进行评估，形成评估报告。未经评估或者评估不通过的，不得实施行政执法委托。
第六条  委托方实施行政执法委托，应当向同级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并提交评估报告、行政执法委托方案等材料，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七条  委托方实施行政执法委托，应当与受委托方签订书面委托协议。委托协议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委托方和受委托方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
（二）委托事项、权限和期限；
（三）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四）其他需要约定的事项。
第八条  委托方应当在行政执法委托协议签订之日起10日内，报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备案。
委托方和受委托方应当通过政府网站、报刊等途径将行政执法委托协议向社会公布，未经公布，受委托方不得实施行政执法。
第九条  行政执法委托期限最长不得超过3年。期限届满需要继续实施行政执法委托的，经同级司法行政部门会同机构编制部门审查后，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委托期限内委托事项需要调整的，应当重新履行有关程序，按照本规定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执行。
第十条  受委托方应当在委托的事项、权限范围内，以委托方的名义行使行政执法职权，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委托方承担。
受委托方不得将受委托的行政执法职权再委托给其他行政机关、组织或者个人。
第十一条  受委托方从事行政执法的人员应当按照规定经培训、考试合格，取得行政执法证件后，从事行政执法活动。
第十二条  对于实施行政执法委托确需购买服务的辅助性事项，受委托方应当依法履行审核、审批程序，签订政府购买服务协议，并在签订购买服务协议之日起10日内向委托方备案。
第十三条  委托方在行政执法委托期间应当做好下列工作：
（一）完善行政执法公示、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行政裁量权基准、行政执法责任制等制度；
（二）采取行政执法委托评议考核、案卷评查等方式加强监督,纠正违法或者不当的执法行为；
（三）采取培训教育、研讨交流等形式加强业务指导；
（四）每年向同级司法行政部门、机构编制部门报告本年度行政执法委托的实施情况。
第十四条  受委托方在行政执法委托期间应当做好下列工作：
（一）规范开展受委托执法，严格落实行政执法各项规定；
（二）加强行政执法人员日常管理，定期组织行政执法人员学习相关法律知识和专业知识，参加委托方组织的培训；
（三）向委托方定期报告受委托执法情况。
第十五条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行政执法委托行为的监督，定期对行政执法情况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第十六条  受委托方行使委托行政执法职权引发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由受委托方承担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具体工作。需要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由委托方负责。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委托方应当报同级人民政府同意后，及时终止行政执法委托，报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备案，并向社会公布：
（一）委托方或者受委托方职权变更的；
（二）受委托方超越、滥用行政执法职权或者不履行行政职责的；
（三）受委托方不再具备履行相应职责条件的；
（四）不再适合行政执法委托的其他情形。
第十八条  委托方、受委托方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追究责任。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2025年8月20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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